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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4449.htm *注：本篇法规已被

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＜申请设立企业集团

财务公司操作规程＞的通知》（发布日期：2007年1月26日 实

施日期：2007年1月26日）废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

于印发《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操作规程指引》的通知

（银监发〔2006〕78号）各银监局： 为进一步做好企业集团

财务公司的申请设立工作，银监会对《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

务公司操作规程指引》进行了修订，并经主席会议通过。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

操作规程指引》（银监办发[2004]326号）同时废止。 二00六

年二月五日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操作规程指引 一、申

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应具备的条

件 （一）申请设立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应具备的条件 1．符

合国家的产业政策。 2．申请前一年末，集团母公司的注册

资本金不低于8亿元人民币。 3．申请前一年末，按规定并表

核算的成员单位资产总额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，净资产率不

低于30％。 4．申请前连续两年，按规定并表核算的成员单位

营业收入总额每年不低于40亿元人民币，税前利润总额每年

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。 5．现金流量稳定并具有较大规模。 6

．集团母公司成立2年以上并且具有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和

资金管理经验。 7．集团母公司具有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

构，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近3年无不良诚信纪录。 健全的



法人治理结构指根据集团母公司企业组织形式和相应的法律

法规要求能够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。 8．集团母公

司拥有核心主业。 9．集团母公司无不当关联交易。 （二）

拟设财务公司的出资人应具备的条件 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

应当主要从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中募集，并可以吸收成员单位

以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股份。除国家限制外资进入并经中

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银监会）事先同意的特

殊行业的企业集团外，新设财务公司应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境

外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，或经营团队中至少有1名以上来自境

外的高级管理人员和1名以上来自境外的风险管理专业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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